一、儀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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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器中文名稱：
軟物質專用分析型穿透電子顯微鏡配備三維影像重建系統
● 儀器英文名稱：
JEM-2100(HT) 200KV Electron Microscope (LaB6) with 3D Tomography
● 儀器設備說明：
· 儀器購置年月：2007年 9 月
· 儀器經費來源：五年五百億計畫
· 廠牌及型號：日本JEOL, JEM-2100(HT)
· 放置地點：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館大樓204室
· 重要規格：
· 加速電壓：80-200KV

· 放大倍率： 2000-1,200,000X
· 解像力：Point image：0.23 nm；Lattice image：0.14 nm
· 雙傾斜基座：X軸±40°；Y軸±30°

· EDS system (Oxford) Model：INCA Energy TEM 100
· Tomography
二、設備服務須知：(2007年12月至2008年6月)
(1) 本設備以學術研究為主，不接受服務申請。
(2) 本設備目前採用儲值卡制度，詳細辦法請參照『四、JEOL-2100 (HT)相關管理辦法』。
(3) 本設備服務以3小時為一單元，總計每週開放服務八單元。每週規畫分配八單元預約使用。
(4) 協同或自行操作均採取時段預約，使用者訓練與上機操作請參照『六、自行操作訓練與考核辦法』。
(5) 本設備為求為確保儀器能持續正常運作，避免儀器資源的浪費，並維護所有合格使用者的權益，必須對某些可能會影響儀器性能、或甚至有害的樣品加以限制，故訂定『八、送測樣品規範』，請使用者務必確實遵守。
(6) 本設備配備有CCD影像擷取裝置，可存取成影像檔，故不提供底片照相功能。若有必要，請自備底片並於兩天前先送來預抽。
三、儀器相關人員
	儀器負責教授
	何榮銘 教授
	(03)5738349

	儀器技術管理員
	王孝方 同學
邱栢梃 同學
	(03)5715131  ext 33621

peter03072001@hotmail.com


四、JEOL-2100 (HT) 相關管理辦法
    (1) 欲申請使用設備者 (以指導教授為申請對象)，請指導教授下載『儲值卡申請表暨經費轉帳核准單』，詳填資訊後，Email至peter03072001@gmail.com，本儀器負責單位將儘速回覆您的使用申請。
    【表單放置網址及位置：清大化工首頁http://www.che.nthu.edu.tw ( 
      公告及下載 ( 表格下載 博士班 ( JEOL-2100(HT)TEM 】
(2) 申請核可後需繳納每次儲值費用新台幣 20,000 元，於儀器使用時，儀器負責人員將於實驗完畢後依據使用時間自儲值費用中扣取實驗費用，請參照『七、收費標準』。
五、對外開放服務時間
	JEOL-2100 (HT)
使用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9:00-12:00
	例行維護
	化工系
協同實驗
	化工系
協同實驗
	化工系
協同實驗
	化工系
協同實驗

	14:00-17:00
	例行維護
	化工系
自行操作
預約
	化工系
自行操作預約
	化工系
自行操作
預約
	化工系
自行操作預約

	18:00-21:00
	暫 不 開 放

	輪值管理員
	王孝方
	王孝方
	王孝方
	邱栢梃
	邱栢梃


六、自行操作訓練與考核辦法
    (1) 本系統自行操作僅開放予博士班學生，該生必須已熟悉TEM基本原理與操作且具TEM使用檢定資格，並提出研究使用計畫及材料特性予本單位進行評估。
    (2) 博士班學生需上網下載並填寫『JEOL-2100 (HT)實驗申請單』，詳填使用者與試片資訊後，Email至peter03072001@hotmail.com，本單位將儘速回覆您的使用申請。使用者請於收到申請核可通知後，持已核准之使用申請單以電話或E-mail與儀器負責人洽詢使用時段及確認實驗條件與試片製備。
    【表單放置網址及位置：清大化工首頁http://www.che.nthu.edu.tw ( 公 

     告及下載 ( 表格下載 博士班 ( JEOL-2100(HT)TEM 】
    (3) 新訓練申請案，申請案需已熟悉TEM基本原理，原則以使用群之實驗室負責教授指派一名博士班學生參與操作訓練，新訓人員累積協同實驗時數達 12 小時以上者方可向儀器負責人申請考核。考核通過者為可於開放時間內至化工系網頁預約時段自行操作（http://140.114.46.86）。考核未獲通過者可於一個月後補考，且以補考一次為原則。若仍未獲通過則需另行申請訓練、考核。
    (4) 時段預約後，如須取消請於 2 天前取消預約，違者停止預約資格 1 個月。一年內累積失約 3 次，停止預約資格 3 個月。
    (5) 考核通過者若連續 6 個月無自行操作紀錄，則取消其自行操作資格。日後若需自行操作，需另行申請訓練、考核。
    (6) 儀器負責人員將於實驗完畢後依據使用時間自儲值費用中扣取實驗費用，請參照『七、收費標準』。
七、收費標準
	
	自行操作
	協同操作

	JEOL-2100 (HT) TEM
	(限會員)

NT$1500/3小時
	(限會員)

NT$2000/3小時


    「儲值卡申請表暨經費轉帳核准單」申請核可後，需繳納每次儲值費用新台幣 20,000 元，於儀器使用時，儀器負責人員將於實驗完畢後依據使用時間自儲值費用中扣取實驗費用，當儲值費用用盡時，將會通知徵詢是否繼續儲值。儲值經費來源可使用下列四個項目：所系個人管理費、所系個人經常費、國科會計畫耗材費、建教合作計畫耗材費，可複選平均分配儲值金額。請盡量使用管理費及經常費，以減少扣款行政作業不便之處，謝謝。
八、送測樣品規範
(1) 為使儀器提供給必要研究者使用，避免儀器資源的浪費，只需普通簡單分析之樣品，建議至其他電子顯微鏡服務機構使用，以充分發揮本儀器之功能。
(2) 使用者必需詳細說明關於試片之材料種類、製作方式與溶劑種類，為減少儀器不必要的污染，本機台對於檢驗樣品的限制如下： 

        1).待測樣品應該具有適當、足夠的機械強度，以避免在進出電  鏡、或在檢測的操作過程中，發生剝落、碎裂的狀況。
        2).低熔點的材料如:銦,錫等，會產生相變及蒸鍍效應，請勿預約本機台。
        3).在電子束照射下會分解或釋出氣體之樣品，如有影響真空造成污染之虞，本單位有權拒絕受理。
    4).具強磁性、磁性或易被電磁透鏡吸引的粉末型式樣品或材料，本單位有權拒絕受理。
    5).未經正確處理或充分乾燥的粉末樣品，本單位有權拒絕受理。
    (3) 具自行操作資格人員，若擅自放入上述有害的試樣於本儀器者，將被吊銷操作資格。
    (4) 若因違反上述規定而造成儀器污染或損壞時，所隸屬單位及其指導教授須負責賠償，賠償費用由原廠評估，再由化工系管理委員會決議後執行並暫停儀器之使用權。
